
工业通信业行业标准制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业通信业行业标准制定程序，提高标准制定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业通信业行业标准（以下简称行业标准）的立项、起草、技术审

查、批准、发布、复审等制定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制定行业标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开放透明、充分协商原则，有

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保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

性，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第四条 制定行业标准，应当重点围绕重要产品、工程技术、服务和行业管

理标准。涉及融合发展的新兴技术领域的，支持联合制定行业标准。 

第五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行业标准制定的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好行业标

准制定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专家组等单位和组织（以下统称标准化

技术组织）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所属领域行业标准起草、技术审查、复审、修

订等具体工作。 

第七条 有关行业协会（联合会）和标准化专业机构等（以下统称初审机构）

按照本办法规定，承担行业标准制定相关工作。  

 

第二章  立项 

第八条 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工业和信息化

部提出行业标准制定或者修订的立项建议。 

提出立项建议，应当书面说明制定或者修订行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适

用范围等内容。 

第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标准化技术组织对立项建议进行论证评

估。 



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围绕有关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消费者等方面的

实际需求进行研究，对标准制定或者修订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形成

评估意见报送对应初审机构，经初审机构初审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没有对应

初审机构的，直接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可以根据行业管理和产业发展需要提出行业标准制定或者

修订项目。 

第十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立项建议、评估意见和初审意见进行研究，制定

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社会公众意见进行汇总、协调和处理。对没有

不同意见或者相关意见已处理完毕的立项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根据评审意见制定并公布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 

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应当明确项目名称、主要起草单位、完成时限等内

容。行业标准制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24个月，修订周期一般不超过 18个月。 

第十二条 标准化技术组织在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执行中需要对项目作

合并、撤销等重大调整的，应当向对应初审机构提出，经初审机构初审后报送工

业和信息化部审批；没有对应初审机构的，直接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批。 

  

第三章  起草和技术审查 

第十三条 标准化技术组织负责行业标准起草的组织工作，成立标准起草工

作组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标准起草工作组应当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

分析、实验、论证，形成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第十四条 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由标准化技术组织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工作组应当对社会公众意见进行汇总和研究，填写行业标准征求意

见汇总处理表，形成行业标准送审稿，报送标准化技术组织进行技术审查。 

第十五条 标准化技术组织对行业标准送审稿进行技术审查，可以采用会议

审查或者函审形式。对经济技术意义重大、涉及面广、分歧意见多的行业标准，

应当会议审查。 



会议审查的，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内容包括审查结论和参加

会议人员情况等。函审的，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组织填写行业标准送审稿函审单，

形成函审结论。 

第十六条 行业标准送审稿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技术审查的，参加投票

的委员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 3/4。 

参加投票委员 2/3 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 1/4 的，方为技术审查通过。 

第十七条 行业标准送审稿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外的标准化技术组织进

行技术审查的，一般应当组织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者、公共利益方等

相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审查。 

专家人数一般不少于 15 人，起草人所在单位成员应当回避。参加投票专家

2/3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 1/4的，方为技术审查通过。 

第十八条 行业标准送审稿通过技术审查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应当根据审查

结论进行完善，形成行业标准报批稿和编制说明等报批材料；未通过技术审查的，

标准起草工作组应当根据审查结论修改后，再次报送标准化技术组织进行技术审

查。 

行业标准涉及专利问题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报批材料应当就行业标

准是否涉及专利以及相应处理意见作出说明。 

  

第四章  批准和发布 

第十九条 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将行业标准报批材料报送对应初审机构，经

初审机构初审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没有对应初审机构的，直接报送工业和信

息化部。 

第二十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行业标准报批材料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二十一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社会公众意见进行汇总、协调和处理，对没

有不同意见或者相关意见已处理完毕的行业标准报批稿予以批准，编号并公告发

布。 

第二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法组织行业标准的出版和备案，推动行业标

准文本向社会免费公开。  



第五章  复审和修订 

第二十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需要，制定并公

布行业标准复审计划。 

第二十四条 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根据复审计划对行业标准进行复审，提出

复审结论建议，形成复审材料报送对应初审机构，经初审机构初审后报送工业和

信息化部；没有对应初审机构的，直接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行业标准复审结论建议分为继续有效、修订和废止三种。复审结论建议为废

止的，应当对废止的理由重点说明。 

第二十五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行业标准复审材料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社会公众意见进行汇总、协调和处理。没有不同意见或者

相关意见已处理完毕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发布复审结论。 

第二十六条 复审结论为继续有效的行业标准再次出版时，应当在封面上标

明复审信息。 

对复审结论为修订的行业标准，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及时组织修订。进

行少量修改能够符合当前科技水平、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满足行业管理需要的，

可采用修改单方式修改。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材料式样和内容，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公布和

调整。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